南投縣兒童及少年財產管理及信託辦法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2 月 8 日
                                                   府行法字第1050254039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籍本縣之兒童及少年（以下簡稱兒少），並有事實足以認定其財產權益有遭受侵害之虞者。

第3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兒少財產之人（以下簡稱管理人）指法院指定或改定為兒少監護人、受託管理財產之全部或一部者。

第4條    本辦法所定之兒少財產管理及信託範圍包含如下：

    一、不動產。

    二、動產。

    三、現金及存款。

          四、有價證券。
    五、其他財產權。

第五條    管理人應向本府申請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財
      產如有異動情形，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結算及更新
      清冊，並送本府備查。但監護人為本府時免備查程序。

第六條    管理人管理兒少財產應以支付兒少生活、醫療、教育
      及其他兒少利益之必要費用為限，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兒少有應繼承之財產、保險理賠或請求損害賠償
              等情事者，應以兒少最佳利益，於法定期限內處
              理。

          二、經管之兒少財產不得做風險性之投資或參與共同
              信託基金。

         三、財產保管費用超過收益而有處分必要時，應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零一條規定辦理。
        四、涉及爭訟時，得委任律師處理。委任律師費用依下  

            列順序支付：

           (一)訴追之補償金支付。
           (二)兒少財產或收益。
           (三)向有關單位申請法律扶助。
          五、管理人對於經管之兒少財產，不得為自己買受、
              承租或為其他有利於己之處分及收益。

          六、兒少財產現金總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或財產
              總值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得以設定信託方
              式管理。

          兒少財產有需處分或變更管理方式時，應諮詢法律、
      會計及社會福利等專家，研商對兒少最有利之處分或管理
      方式，並作成紀錄。

第七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設定信託者，應以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機構或兼營信託之
      銀行為受託人，並指定至少一位公正人士為信託監察人。
     前項信託費用，由兒少財產或收益支付。
     兒少財產設定信託應依信託業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以書面為之，並記載規定事項。
          管理人約定信託業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規定事項內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或依前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兒少財產設定信託者，管理人應於訂定信託契約及收
      受定期會計報告後十五日內，將信託契約及定期會計報告
      副本一份送本府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兒少財產歸還之程序，依民法第一千一百零七條或信
      託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府為瞭解兒童及少年財產之管理及信託情形，得通
      知監護人或受託人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得派員實地稽核。

第十一條  　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列管：
           一、未依第五條規定將財產清冊或財產管理方法送
               本府備查。
           二、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將信託契約送本府備查
               。
            三、拒絕提供財產管理及支出情形相關資料，供本
                府稽核。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移送檢察機關，並得依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改定適當之人為監
        護人。
           一、監護人編造之財產清冊虛偽不實。
            二、兒童及少年之財產占有人或管理人，隱匿兒童
                及少年財產、拒絕交出財產或所交財產不足。

第十三條  　信託受託人對於兒童及少年財產之管理及支出有違
        背其職務或其他重大事由，本府得協助兒童及少年及其
        監護人依信託法規定解任受託人並選任新受託人。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